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商訴字第48號

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家埄 

訴訟代理人  孟欣達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李崑宇

參  加  人  皮斯卡克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鈺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評定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6

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29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

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於民國110年3月22日以「厭世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

被告所公告商品及服務分類第30類「茶包；冰茶；茶飲料；

酵母；釀麴；種麴；糖果；餅乾；穀製零食；麵包；蛋糕；

冰；冰淇淋」及第32類「汽水；果汁；礦泉水；清涼飲料；

製飲料用糖漿」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審查，核准

列為註冊第0219808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

(二)嗣參加人於111年6月24日以系爭商標指定於全部商品之註冊

有違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11及12款規定，申請評定，

復於同年8月10日減縮評定聲明為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

類商品之註冊應予撤銷，並追加主張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案經被告審查，認系爭商標指定於第30類商品有商

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適用（至有無同法第29條第1

項第3款、第30條第1項第11、12款則未予審究），以113年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月17日中台評字第1110060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指定

使用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

原告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3年6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29

6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訴訟。

又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倘認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

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如附表所示註冊第02000194號商

標，下稱據爭商標）不構成近似。由於據爭商標中之「會社

　　」乙詞顯非我國之慣用語，於我國法制上更無會社之法律規

範存在，「會社」本身即應具有一定之識別性，用以給予相

關消費者日系之印象，非單純表現經營型態之說明，故據爭

商標應以「厭世會社」為其中文字主要識別部分。另據爭商

標之整體構圖係以「The Misanthrope Society」英文字佔

最大比例，相較之下，「厭世會社」中文則排列於前開英文

字之下方，所佔整體構圖之比例甚低，系爭商標則以「厭世

　　」中文為主要構圖元素。又據爭商標之字體係以西洋鋼筆書

法創作，筆法較輕鬆隨興，系爭商標則為中式水墨書法之創

作，筆勢雄渾遒勁，兩者外觀及設計風格迥異，不致令相關

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另據爭商標實際使用於酒吧經營，

系爭商標實際使用於地瓜球攤販，且兩者之經營地址位置分

屬南北二地，營業型式、來店客群屬性、提供餐點均不同，

消費價格落差大，設計風格及主視覺迥異，並不會致消費者

實際混淆誤認之虞。

(二)系爭商標業經原告長期廣泛行銷使用於其指定商品，已為相

關消費者所熟悉，應給予較大之保護。又原告申請系爭商標

時，被告已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慧商40330字第1109113

3810號函援引據爭商標為核駁先行通知，原告遵循該函意旨

減縮指定商品範圍後，方經被告准予註冊登記。是以原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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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且原告使用系爭商標迄今，規模仍不斷

成長中，除既有加盟店外，仍有許多欲加盟者正積極洽談中

　　，原告亦有增加直營店之計畫，如予以撤銷系爭商標，實將

對原告造成過大之損害。

(三)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據爭商標固為中外文組成之商標，然其主要識別部分之中文

「厭世會社」，為我國消費者極為熟悉之文字，通常會先予

唸讀。按「會社」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資料

　　，係日本所稱商業公司或我國舊時指社會團體組織，亦為表

示商標權人事業結合體、營業組織或事業性質業務種類的文

字，不具有識別性，故系爭商標主要識別部分為「厭世」文

字，與系爭商標在外觀、讀音上皆有雷同之處。又據爭商標

中之「The Misanthrope Society」英文有「厭世者社會」

之意涵，與據爭商標之中文相對應，其與系爭商標之主要識

別部分「厭世」文字，觀念上均有傳達「厭惡俗世，脫離塵

囂」、「去世、死亡」、「出醜」意思，觀念上相互對應。

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或交

易時連貫唱呼之際，兩商標間於外觀、觀念及讀音上均有近

似之處，可能會誤認二者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

之來源，應屬構成近似程度不低之商標。

(二)原告雖主張兩商標之實際使用商品或服務不同，惟按商品或

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以申請註冊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

務為主，與實際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無涉。又系爭商標所指定

使用於第30類之「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釀麴；種麴

　　；糖果；餅乾；榖製零食；麵包；蛋糕；冰；冰淇淋」商品

　　，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43類之「咖啡館；咖啡廳；酒吧

　　；備辦餐飲；複合式餐廳」部分服務相較，後者服務係在調

理咖啡、酒精等飲料及中西各式餐食，供應消費者點叫後飲

用及食用之行業，二者均屬與滿足消費者飲食需求相關之商

品及服務，且前者飲料及食品商品亦有透過後者餐飲服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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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予消費者，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及商品或服務提供者

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上相同或近似商標，依

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

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為具相當類似關係之商品

及服務。

(三)依原告所提廣泛使用證據資料，其中甲證1、2、13、18至20

　　，雖可見原告將系爭商標標示於攤位銷售地瓜球商品，惟該

資料皆非商標權人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日前，將系爭商標使

用於指定第30類商品，無從證明系爭商標之相關消費者熟悉

程度，甚有部分原告招牌上有寫到「Misanthrope」與據爭

商標之近似程度更高。至其餘事證或非實際行銷使用事證、

或未顯示日期、或日期在系爭商標註冊日（111年1月16日）

後，均無法作為系爭商標較為相關消費者熟悉之證據。是原

告以近似程度不低之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前開商品

　　，自仍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不因其實際銷售地瓜球商

品而有影響。

(四)又在商標申請階段所為減縮考量與本案商標評定之審查方式

不同，在類似階段可能無法知道市場上情況或兩造之間有什

麼關係等，必須要透過評定案的爭議制度來看系爭商標後續

有無不得註冊的問題，自不能如原告主張因被告有發核駁理

由先行通知書即認其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基礎。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一)本件申請評定原因係因參加人申請「厭世甜點店」商標時，

發現已經有系爭商標存在致無法申請註冊，先前雖已有很多

「厭世」相關商標註冊，但僅有系爭商標涵蓋很大的指定使

用商品範圍，本不應該核准其註冊。又參加人早於108年1月

即使用「厭世甜點店」作為頻道名稱，且知名度大到原告申

請系爭商標時先以私訊聯絡表示想要使用「厭世地瓜球」商

標，結果卻遭原告惡意先申請註冊，導致參加人無法申請註

冊「厭世甜點店」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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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爭點：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附表所示第30類商品，有無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情形，而不得註冊？

六、本院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

　⒈按評定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商標法第106條第1項及

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規定，同法第50條、第62條

定有明文。系爭商標係於110年3月22日申請註冊，經被告於

111年1月16日核准註冊公告，故系爭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

以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4日施行之商標法（

　　下逕稱商標法）為斷。

　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

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

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且非顯屬不當者，不在此限。

　　」。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

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

認之虞而言。易言之，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

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

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

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

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二商標有無混

淆誤認之虞，應參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

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

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

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

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等等，綜合認定

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二)系爭商標具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不得註冊情

形：

　⒈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近似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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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系爭商標圖樣主要識別部分即為「厭世」中文，據爭商標

固為中、外文組成之商標，然因我國通用文字為中文，一

般消費者通常就較為熟悉之中文文字會先予唸讀，故據爭

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即其中文「厭世會社」。又因「會社

　　　」一詞，係指表示事業結合體、營業組織或事業性質/業

務種類的文字，不具有識別性，此有被告所公告「無須聲

明不專用例示事項」節本可參（乙證1即評定卷第132頁）

　　　，是其通常吸引消費者關注及留存印象者為「厭世」兩字

與系爭商標文字相同。而「厭世」中文，具有「厭惡俗世

　　　」、「死亡」、「出醜」之意思（乙證1第129頁）；另據

爭商標中之英文「The Misanthrope Society」其中「The

Misanthrope」中文翻譯為「厭世者」或「不願與人往來

　　　」（乙證1第127頁），整體譯為「厭世者社會」意思，核

與其中文「厭世」意義相同或近似，故據爭商標與系爭商

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其讀音、觀念及意義上均具有高度近似

　　　，兩者為近似程度高之商標。

　　⑵原告雖以前詞主張據爭商標中之英文文字占最大比例、「

　　　厭世會社」中文之占比甚低，且二商標字型有別，整體外

觀及設計風格不同，並不致令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云

云。惟查，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留存印象

作為其辨識來源者，係商標圖樣中之顯著部分，此顯著部

分即屬主要部分，而主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

或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佐以據爭商標之英文部分意

義與其中文意義相同或近似，已如前述。因此，兩商標給

予相關消費者關注或留存觀念者均為「厭世」兩字，是以

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

可能會誤認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商品為來自同一來源之系

列商品，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仍有可能致令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

　⒉兩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間存有高度類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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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所謂商品類似，係指二個不同的商品，在功能、材料、產

製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商品類似之判斷

　　　，應綜合該商品各相關因素，以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

情形為依據。亦即在判斷商品類似與否時，應就衝突商標

二者之原材料，性質，用途，形狀，零件或成品之關係，

販賣單位或地點，消費者及通路之一致或近似等，參酌一

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就商品或服務之各種相關因

素為審酌。

　　⑵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

　　　；釀麴；種麴；糖果；餅乾；榖製零食；麵包；蛋糕；冰

　　　；冰淇淋」商品，核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43類「咖啡

館；咖啡廳；酒吧；備辦餐飲；複合式餐廳」部分服務相

較，後者服務係在調理咖啡、酒精等飲料及中西各式餐食

　　　，供應消費者點餐後飲用及食用之行業，二者均屬與滿足

消費者飲食需求性質相關之商品及服務，且前者之飲料及

食品商品亦有透過後者餐飲服務提供予消費者，在滿足消

費者的需求上，以及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等因素上具有共

同或關聯之處，如標上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

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

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為具有高度類似關係之商品及服務

　　　。又參以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以申請註冊所指

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主，與實際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無涉

　　　，是原告以據爭商標實際使用於酒吧經營，與系爭商標實

際使用於地瓜球攤販等情形不同，且經營之地址位置不同

等等，主張兩者不構成類似云云，並不可採。

　⒊據爭商標具有相當之識別性，且註冊公告在先：

　　⑴據爭商標圖樣與其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並非其商品

或服務本身之說明文字，亦無直接關係，應具有相當之識

別性。又相較於系爭商標係於110年3月22日申請註冊，據

爭商標早於107年11月15日即申請註冊，並於108年7月16

日註冊公告（乙證3之申請卷第11頁），故據爭商標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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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及獲准註冊均早於系爭商標，本於我國所採取之商標註

冊主義及先申請主義，自應賦予據爭商標較大之保護。

　　⑵觀諸原告所提甲證1至20之行銷使用證據。其中甲證6之厭

世商標飲品照片、甲證14之掃街合影照片、甲證15之厭世

商標IG、FB、抖音等社群平台資訊、甲證16之Google Map

資訊，均無顯示日期；又甲證1之110年1月7日「高雄自由

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2之110年3月21日

「高應大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3之112年

7月1日「高雄建興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

4之113年1月15日「台中新一點利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

營業照片、甲證5之110年10月12日厭世商標商品包裝袋採

購證明、甲證7之111年12月13日及112年12月28日厭世商

標飲品包裝採購證明、甲證8之112年4月10日部落客「高

雄美食同好會」專文介紹、甲證9之113年4月15日「台灣

旅行趣」網站專文介紹、甲證10之112年8月聖宏昇國際行

銷公司付款證明及廣告投放效果、甲證11之「輕軌成圓圓

形市集活動」受邀及參與照片、甲證12之113年8月4日之

「保時捷市集活動」受邀及參與照片、甲證13之110年6月

29日高雄市議員官方臉書帳號專文、甲證17之Uber eat平

台銷售額資訊、甲證18之108年9月7日至110年2月13日之

攤位照片、甲證19之110年4月10日至112年1月1日之

　　　Google Map評論、甲證20之110年5月8日至112年5月9日之

IG評論截圖等資料，其等日期或晚於據爭商標申請日，或

非系爭商標之實際使用證據，均無從作為據爭商標公告前

　　　，系爭商標業經原告行銷推廣而較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並

得作為區辨兩者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

　⒋系爭商標之註冊並非善意：

　　依參加人於評定階段所提108年8月11日之Youtube頻道資料

及對話紀錄截圖（乙證1第23至24頁），可知參加人前以「

　　厭世甜點店」名稱開設Youtube頻道，嗣於108年8月11日，

原告曾私訊參加人表示看過該頻道並將以「厭世地瓜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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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店名，足見原告於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前應係知悉參加人有

使用據爭商標之「厭世」文字作為商標並使用於甜點等商品

之情形，堪認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出於善意。

　⒌綜上衡酌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均為「厭世」

且近似程度高，而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間亦存在高度類似

關係，據爭商標之申請註冊均早於系爭商標實際使用，且原

告於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前已知悉參加人有使用「厭世」等文

字作為商標使用之情形，足認客觀上系爭商標有使相關消費

者誤認系爭商標之商品與據爭商標之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

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

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故具有商

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之情形。

(三)原處分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⒈按商標評定制度，在於賦予利害關係人對於提出商標申請後

核准註冊的商標，如認為有商標法規定不得註冊的情形，而

影響其法律上的權益時，有提出爭議的機會，藉以保障商標

權及消費者利益，並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又按商標法既規定

商標註冊後之評定制度，則商標註冊人自應知商標註冊後，

如經發現註冊之商標有不得註冊情形，有遭評定為無效可能

　　，自難主張信賴利益（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28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在系爭商標申請階段，被告曾於110年10月19日

以(110)慧商40330字第11091133810號函援引據爭商標，為

核駁先行通知（本院卷第53至54頁），原告遵循函文意旨減

縮其指定商品範圍後（乙證2第10頁背面），方經被告准予

註冊登記，故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云云。惟商標評定制度既係

商標申請註冊獲准後之救濟制度，兩制度係採取不同的審查

要件及方式，亦即系爭商標之註冊究有無違反商標法第30條

第1項第10款規定，尚無從於商標申請註冊階段即得判斷，

是系爭商標既有前述不得註冊之情事，參加人請求評定其註

冊為無效，原告自無信賴利益保護可言。況本件原告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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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前已知悉參加人有使用「厭世」等文字作為商標使用之

情形，已如前述，足見其主張受有信賴利益保護，並不可採

　　。

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如附表所示第30類商品之註

冊，因有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且原處分

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從而，被告所為原處分即依參加人

之申請評定而撤銷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該第30類商品部分之

註冊，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仍執

前詞，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沒有影響，無逐一論述的必

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

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 所  需  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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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為訴訟代理人

之情形

㈠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

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

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

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

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

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

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

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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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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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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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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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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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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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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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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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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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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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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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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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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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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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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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商訴字第48號
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家埄 
訴訟代理人  孟欣達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李崑宇
參  加  人  皮斯卡克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鈺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評定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29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於民國110年3月22日以「厭世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被告所公告商品及服務分類第30類「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釀麴；種麴；糖果；餅乾；穀製零食；麵包；蛋糕；冰；冰淇淋」及第32類「汽水；果汁；礦泉水；清涼飲料；製飲料用糖漿」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審查，核准列為註冊第0219808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
(二)嗣參加人於111年6月24日以系爭商標指定於全部商品之註冊有違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11及12款規定，申請評定，復於同年8月10日減縮評定聲明為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予撤銷，並追加主張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案經被告審查，認系爭商標指定於第30類商品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適用（至有無同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第30條第1項第11、12款則未予審究），以113年1月17日中台評字第1110060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3年6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296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訴訟。又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倘認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如附表所示註冊第02000194號商標，下稱據爭商標）不構成近似。由於據爭商標中之「會社
　　」乙詞顯非我國之慣用語，於我國法制上更無會社之法律規範存在，「會社」本身即應具有一定之識別性，用以給予相關消費者日系之印象，非單純表現經營型態之說明，故據爭商標應以「厭世會社」為其中文字主要識別部分。另據爭商標之整體構圖係以「The Misanthrope Society」英文字佔最大比例，相較之下，「厭世會社」中文則排列於前開英文字之下方，所佔整體構圖之比例甚低，系爭商標則以「厭世
　　」中文為主要構圖元素。又據爭商標之字體係以西洋鋼筆書法創作，筆法較輕鬆隨興，系爭商標則為中式水墨書法之創作，筆勢雄渾遒勁，兩者外觀及設計風格迥異，不致令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另據爭商標實際使用於酒吧經營，系爭商標實際使用於地瓜球攤販，且兩者之經營地址位置分屬南北二地，營業型式、來店客群屬性、提供餐點均不同，消費價格落差大，設計風格及主視覺迥異，並不會致消費者實際混淆誤認之虞。
(二)系爭商標業經原告長期廣泛行銷使用於其指定商品，已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應給予較大之保護。又原告申請系爭商標時，被告已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慧商40330字第11091133810號函援引據爭商標為核駁先行通知，原告遵循該函意旨減縮指定商品範圍後，方經被告准予註冊登記。是以原告自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且原告使用系爭商標迄今，規模仍不斷成長中，除既有加盟店外，仍有許多欲加盟者正積極洽談中
　　，原告亦有增加直營店之計畫，如予以撤銷系爭商標，實將對原告造成過大之損害。
(三)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據爭商標固為中外文組成之商標，然其主要識別部分之中文「厭世會社」，為我國消費者極為熟悉之文字，通常會先予唸讀。按「會社」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資料
　　，係日本所稱商業公司或我國舊時指社會團體組織，亦為表示商標權人事業結合體、營業組織或事業性質業務種類的文字，不具有識別性，故系爭商標主要識別部分為「厭世」文字，與系爭商標在外觀、讀音上皆有雷同之處。又據爭商標中之「The Misanthrope Society」英文有「厭世者社會」之意涵，與據爭商標之中文相對應，其與系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厭世」文字，觀念上均有傳達「厭惡俗世，脫離塵囂」、「去世、死亡」、「出醜」意思，觀念上相互對應。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或交易時連貫唱呼之際，兩商標間於外觀、觀念及讀音上均有近似之處，可能會誤認二者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構成近似程度不低之商標。
(二)原告雖主張兩商標之實際使用商品或服務不同，惟按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以申請註冊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主，與實際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無涉。又系爭商標所指定使用於第30類之「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釀麴；種麴
　　；糖果；餅乾；榖製零食；麵包；蛋糕；冰；冰淇淋」商品
　　，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43類之「咖啡館；咖啡廳；酒吧
　　；備辦餐飲；複合式餐廳」部分服務相較，後者服務係在調理咖啡、酒精等飲料及中西各式餐食，供應消費者點叫後飲用及食用之行業，二者均屬與滿足消費者飲食需求相關之商品及服務，且前者飲料及食品商品亦有透過後者餐飲服務提供予消費者，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及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上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為具相當類似關係之商品及服務。
(三)依原告所提廣泛使用證據資料，其中甲證1、2、13、18至20
　　，雖可見原告將系爭商標標示於攤位銷售地瓜球商品，惟該資料皆非商標權人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日前，將系爭商標使用於指定第30類商品，無從證明系爭商標之相關消費者熟悉程度，甚有部分原告招牌上有寫到「Misanthrope」與據爭商標之近似程度更高。至其餘事證或非實際行銷使用事證、或未顯示日期、或日期在系爭商標註冊日（111年1月16日）後，均無法作為系爭商標較為相關消費者熟悉之證據。是原告以近似程度不低之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前開商品
　　，自仍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不因其實際銷售地瓜球商品而有影響。
(四)又在商標申請階段所為減縮考量與本案商標評定之審查方式不同，在類似階段可能無法知道市場上情況或兩造之間有什麼關係等，必須要透過評定案的爭議制度來看系爭商標後續有無不得註冊的問題，自不能如原告主張因被告有發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即認其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基礎。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一)本件申請評定原因係因參加人申請「厭世甜點店」商標時，發現已經有系爭商標存在致無法申請註冊，先前雖已有很多「厭世」相關商標註冊，但僅有系爭商標涵蓋很大的指定使用商品範圍，本不應該核准其註冊。又參加人早於108年1月即使用「厭世甜點店」作為頻道名稱，且知名度大到原告申請系爭商標時先以私訊聯絡表示想要使用「厭世地瓜球」商標，結果卻遭原告惡意先申請註冊，導致參加人無法申請註冊「厭世甜點店」商標。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爭點：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附表所示第30類商品，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情形，而不得註冊？
六、本院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
　⒈按評定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商標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規定，同法第50條、第62條定有明文。系爭商標係於110年3月22日申請註冊，經被告於111年1月16日核准註冊公告，故系爭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以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4日施行之商標法（
　　下逕稱商標法）為斷。
　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且非顯屬不當者，不在此限。
　　」。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易言之，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二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應參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等等，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二)系爭商標具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不得註冊情形：
　⒈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近似程度高：
    ⑴系爭商標圖樣主要識別部分即為「厭世」中文，據爭商標固為中、外文組成之商標，然因我國通用文字為中文，一般消費者通常就較為熟悉之中文文字會先予唸讀，故據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即其中文「厭世會社」。又因「會社
　　　」一詞，係指表示事業結合體、營業組織或事業性質/業務種類的文字，不具有識別性，此有被告所公告「無須聲明不專用例示事項」節本可參（乙證1即評定卷第132頁）
　　　，是其通常吸引消費者關注及留存印象者為「厭世」兩字與系爭商標文字相同。而「厭世」中文，具有「厭惡俗世
　　　」、「死亡」、「出醜」之意思（乙證1第129頁）；另據爭商標中之英文「The Misanthrope Society」其中「The Misanthrope」中文翻譯為「厭世者」或「不願與人往來
　　　」（乙證1第127頁），整體譯為「厭世者社會」意思，核與其中文「厭世」意義相同或近似，故據爭商標與系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其讀音、觀念及意義上均具有高度近似
　　　，兩者為近似程度高之商標。
　　⑵原告雖以前詞主張據爭商標中之英文文字占最大比例、「
　　　厭世會社」中文之占比甚低，且二商標字型有別，整體外觀及設計風格不同，並不致令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云云。惟查，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留存印象作為其辨識來源者，係商標圖樣中之顯著部分，此顯著部分即屬主要部分，而主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佐以據爭商標之英文部分意義與其中文意義相同或近似，已如前述。因此，兩商標給予相關消費者關注或留存觀念者均為「厭世」兩字，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誤認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商品為來自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仍有可能致令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
　⒉兩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間存有高度類似關係：
　　⑴所謂商品類似，係指二個不同的商品，在功能、材料、產製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商品類似之判斷
　　　，應綜合該商品各相關因素，以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為依據。亦即在判斷商品類似與否時，應就衝突商標二者之原材料，性質，用途，形狀，零件或成品之關係，販賣單位或地點，消費者及通路之一致或近似等，參酌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就商品或服務之各種相關因素為審酌。
　　⑵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
　　　；釀麴；種麴；糖果；餅乾；榖製零食；麵包；蛋糕；冰
　　　；冰淇淋」商品，核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43類「咖啡館；咖啡廳；酒吧；備辦餐飲；複合式餐廳」部分服務相較，後者服務係在調理咖啡、酒精等飲料及中西各式餐食
　　　，供應消費者點餐後飲用及食用之行業，二者均屬與滿足消費者飲食需求性質相關之商品及服務，且前者之飲料及食品商品亦有透過後者餐飲服務提供予消費者，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上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為具有高度類似關係之商品及服務
　　　。又參以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以申請註冊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主，與實際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無涉
　　　，是原告以據爭商標實際使用於酒吧經營，與系爭商標實際使用於地瓜球攤販等情形不同，且經營之地址位置不同等等，主張兩者不構成類似云云，並不可採。
　⒊據爭商標具有相當之識別性，且註冊公告在先：
　　⑴據爭商標圖樣與其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並非其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文字，亦無直接關係，應具有相當之識別性。又相較於系爭商標係於110年3月22日申請註冊，據爭商標早於107年11月15日即申請註冊，並於108年7月16日註冊公告（乙證3之申請卷第11頁），故據爭商標之申請及獲准註冊均早於系爭商標，本於我國所採取之商標註冊主義及先申請主義，自應賦予據爭商標較大之保護。
　　⑵觀諸原告所提甲證1至20之行銷使用證據。其中甲證6之厭世商標飲品照片、甲證14之掃街合影照片、甲證15之厭世商標IG、FB、抖音等社群平台資訊、甲證16之Google Map資訊，均無顯示日期；又甲證1之110年1月7日「高雄自由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2之110年3月21日「高應大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3之112年7月1日「高雄建興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4之113年1月15日「台中新一點利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5之110年10月12日厭世商標商品包裝袋採購證明、甲證7之111年12月13日及112年12月28日厭世商標飲品包裝採購證明、甲證8之112年4月10日部落客「高雄美食同好會」專文介紹、甲證9之113年4月15日「台灣旅行趣」網站專文介紹、甲證10之112年8月聖宏昇國際行銷公司付款證明及廣告投放效果、甲證11之「輕軌成圓圓形市集活動」受邀及參與照片、甲證12之113年8月4日之「保時捷市集活動」受邀及參與照片、甲證13之110年6月29日高雄市議員官方臉書帳號專文、甲證17之Uber eat平台銷售額資訊、甲證18之108年9月7日至110年2月13日之攤位照片、甲證19之110年4月10日至112年1月1日之
　　　Google Map評論、甲證20之110年5月8日至112年5月9日之IG評論截圖等資料，其等日期或晚於據爭商標申請日，或非系爭商標之實際使用證據，均無從作為據爭商標公告前
　　　，系爭商標業經原告行銷推廣而較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並得作為區辨兩者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
　⒋系爭商標之註冊並非善意：
　　依參加人於評定階段所提108年8月11日之Youtube頻道資料及對話紀錄截圖（乙證1第23至24頁），可知參加人前以「
　　厭世甜點店」名稱開設Youtube頻道，嗣於108年8月11日，原告曾私訊參加人表示看過該頻道並將以「厭世地瓜球」做為店名，足見原告於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前應係知悉參加人有使用據爭商標之「厭世」文字作為商標並使用於甜點等商品之情形，堪認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出於善意。
　⒌綜上衡酌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均為「厭世」且近似程度高，而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間亦存在高度類似關係，據爭商標之申請註冊均早於系爭商標實際使用，且原告於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前已知悉參加人有使用「厭世」等文字作為商標使用之情形，足認客觀上系爭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系爭商標之商品與據爭商標之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故具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之情形。
(三)原處分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⒈按商標評定制度，在於賦予利害關係人對於提出商標申請後核准註冊的商標，如認為有商標法規定不得註冊的情形，而影響其法律上的權益時，有提出爭議的機會，藉以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並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又按商標法既規定商標註冊後之評定制度，則商標註冊人自應知商標註冊後，如經發現註冊之商標有不得註冊情形，有遭評定為無效可能
　　，自難主張信賴利益（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在系爭商標申請階段，被告曾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慧商40330字第11091133810號函援引據爭商標，為核駁先行通知（本院卷第53至54頁），原告遵循函文意旨減縮其指定商品範圍後（乙證2第10頁背面），方經被告准予註冊登記，故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云云。惟商標評定制度既係商標申請註冊獲准後之救濟制度，兩制度係採取不同的審查要件及方式，亦即系爭商標之註冊究有無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尚無從於商標申請註冊階段即得判斷，是系爭商標既有前述不得註冊之情事，參加人請求評定其註冊為無效，原告自無信賴利益保護可言。況本件原告於申請註冊前已知悉參加人有使用「厭世」等文字作為商標使用之情形，已如前述，足見其主張受有信賴利益保護，並不可採
　　。
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如附表所示第30類商品之註冊，因有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且原處分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從而，被告所為原處分即依參加人之申請評定而撤銷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該第30類商品部分之註冊，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沒有影響，無逐一論述的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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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商訴字第48號
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家埄 
訴訟代理人  孟欣達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李崑宇
參  加  人  皮斯卡克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鈺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評定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6
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29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
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於民國110年3月22日以「厭世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
    被告所公告商品及服務分類第30類「茶包；冰茶；茶飲料；
    酵母；釀麴；種麴；糖果；餅乾；穀製零食；麵包；蛋糕；
    冰；冰淇淋」及第32類「汽水；果汁；礦泉水；清涼飲料；
    製飲料用糖漿」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審查，核准
    列為註冊第0219808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
(二)嗣參加人於111年6月24日以系爭商標指定於全部商品之註冊
    有違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11及12款規定，申請評定，
    復於同年8月10日減縮評定聲明為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
    類商品之註冊應予撤銷，並追加主張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案經被告審查，認系爭商標指定於第30類商品有商
    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適用（至有無同法第29條第1
    項第3款、第30條第1項第11、12款則未予審究），以113年1
    月17日中台評字第1110060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指定
    使用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
    原告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3年6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29
    6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訴訟。
    又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倘認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
    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如附表所示註冊第02000194號商
    標，下稱據爭商標）不構成近似。由於據爭商標中之「會社
　　」乙詞顯非我國之慣用語，於我國法制上更無會社之法律規
    範存在，「會社」本身即應具有一定之識別性，用以給予相
    關消費者日系之印象，非單純表現經營型態之說明，故據爭
    商標應以「厭世會社」為其中文字主要識別部分。另據爭商
    標之整體構圖係以「The Misanthrope Society」英文字佔
    最大比例，相較之下，「厭世會社」中文則排列於前開英文
    字之下方，所佔整體構圖之比例甚低，系爭商標則以「厭世
　　」中文為主要構圖元素。又據爭商標之字體係以西洋鋼筆書
    法創作，筆法較輕鬆隨興，系爭商標則為中式水墨書法之創
    作，筆勢雄渾遒勁，兩者外觀及設計風格迥異，不致令相關
    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另據爭商標實際使用於酒吧經營，
    系爭商標實際使用於地瓜球攤販，且兩者之經營地址位置分
    屬南北二地，營業型式、來店客群屬性、提供餐點均不同，
    消費價格落差大，設計風格及主視覺迥異，並不會致消費者
    實際混淆誤認之虞。
(二)系爭商標業經原告長期廣泛行銷使用於其指定商品，已為相
    關消費者所熟悉，應給予較大之保護。又原告申請系爭商標
    時，被告已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慧商40330字第1109113
    3810號函援引據爭商標為核駁先行通知，原告遵循該函意旨
    減縮指定商品範圍後，方經被告准予註冊登記。是以原告自
    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且原告使用系爭商標迄今，規模仍不斷
    成長中，除既有加盟店外，仍有許多欲加盟者正積極洽談中
　　，原告亦有增加直營店之計畫，如予以撤銷系爭商標，實將
    對原告造成過大之損害。
(三)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據爭商標固為中外文組成之商標，然其主要識別部分之中文
    「厭世會社」，為我國消費者極為熟悉之文字，通常會先予
    唸讀。按「會社」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資料
　　，係日本所稱商業公司或我國舊時指社會團體組織，亦為表
    示商標權人事業結合體、營業組織或事業性質業務種類的文
    字，不具有識別性，故系爭商標主要識別部分為「厭世」文
    字，與系爭商標在外觀、讀音上皆有雷同之處。又據爭商標
    中之「The Misanthrope Society」英文有「厭世者社會」
    之意涵，與據爭商標之中文相對應，其與系爭商標之主要識
    別部分「厭世」文字，觀念上均有傳達「厭惡俗世，脫離塵
    囂」、「去世、死亡」、「出醜」意思，觀念上相互對應。
    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或交
    易時連貫唱呼之際，兩商標間於外觀、觀念及讀音上均有近
    似之處，可能會誤認二者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
    之來源，應屬構成近似程度不低之商標。
(二)原告雖主張兩商標之實際使用商品或服務不同，惟按商品或
    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以申請註冊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
    務為主，與實際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無涉。又系爭商標所指定
    使用於第30類之「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釀麴；種麴
　　；糖果；餅乾；榖製零食；麵包；蛋糕；冰；冰淇淋」商品
　　，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43類之「咖啡館；咖啡廳；酒吧
　　；備辦餐飲；複合式餐廳」部分服務相較，後者服務係在調
    理咖啡、酒精等飲料及中西各式餐食，供應消費者點叫後飲
    用及食用之行業，二者均屬與滿足消費者飲食需求相關之商
    品及服務，且前者飲料及食品商品亦有透過後者餐飲服務提
    供予消費者，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及商品或服務提供者
    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上相同或近似商標，依
    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
    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為具相當類似關係之商品
    及服務。
(三)依原告所提廣泛使用證據資料，其中甲證1、2、13、18至20
　　，雖可見原告將系爭商標標示於攤位銷售地瓜球商品，惟該
    資料皆非商標權人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日前，將系爭商標使
    用於指定第30類商品，無從證明系爭商標之相關消費者熟悉
    程度，甚有部分原告招牌上有寫到「Misanthrope」與據爭
    商標之近似程度更高。至其餘事證或非實際行銷使用事證、
    或未顯示日期、或日期在系爭商標註冊日（111年1月16日）
    後，均無法作為系爭商標較為相關消費者熟悉之證據。是原
    告以近似程度不低之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前開商品
　　，自仍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不因其實際銷售地瓜球商
    品而有影響。
(四)又在商標申請階段所為減縮考量與本案商標評定之審查方式
    不同，在類似階段可能無法知道市場上情況或兩造之間有什
    麼關係等，必須要透過評定案的爭議制度來看系爭商標後續
    有無不得註冊的問題，自不能如原告主張因被告有發核駁理
    由先行通知書即認其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基礎。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一)本件申請評定原因係因參加人申請「厭世甜點店」商標時，
    發現已經有系爭商標存在致無法申請註冊，先前雖已有很多
    「厭世」相關商標註冊，但僅有系爭商標涵蓋很大的指定使
    用商品範圍，本不應該核准其註冊。又參加人早於108年1月
    即使用「厭世甜點店」作為頻道名稱，且知名度大到原告申
    請系爭商標時先以私訊聯絡表示想要使用「厭世地瓜球」商
    標，結果卻遭原告惡意先申請註冊，導致參加人無法申請註
    冊「厭世甜點店」商標。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爭點：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附表所示第30類商品，有無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情形，而不得註冊？
六、本院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
　⒈按評定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商標法第106條第1項及
    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規定，同法第50條、第62條
    定有明文。系爭商標係於110年3月22日申請註冊，經被告於
    111年1月16日核准註冊公告，故系爭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
    以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4日施行之商標法（
　　下逕稱商標法）為斷。
　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
    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
    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
    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且非顯屬不當者，不在此限。
　　」。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
    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
    認之虞而言。易言之，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
    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
    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
    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
    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二商標有無混
    淆誤認之虞，應參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
    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
    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
    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
    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等等，綜合認定
    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二)系爭商標具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不得註冊情
    形：
　⒈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近似程度高：
    ⑴系爭商標圖樣主要識別部分即為「厭世」中文，據爭商標
      固為中、外文組成之商標，然因我國通用文字為中文，一
      般消費者通常就較為熟悉之中文文字會先予唸讀，故據爭
      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即其中文「厭世會社」。又因「會社
　　　」一詞，係指表示事業結合體、營業組織或事業性質/業
      務種類的文字，不具有識別性，此有被告所公告「無須聲
      明不專用例示事項」節本可參（乙證1即評定卷第132頁）
　　　，是其通常吸引消費者關注及留存印象者為「厭世」兩字
      與系爭商標文字相同。而「厭世」中文，具有「厭惡俗世
　　　」、「死亡」、「出醜」之意思（乙證1第129頁）；另據
      爭商標中之英文「The Misanthrope Society」其中「The
       Misanthrope」中文翻譯為「厭世者」或「不願與人往來
　　　」（乙證1第127頁），整體譯為「厭世者社會」意思，核
      與其中文「厭世」意義相同或近似，故據爭商標與系爭商
      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其讀音、觀念及意義上均具有高度近似
　　　，兩者為近似程度高之商標。
　　⑵原告雖以前詞主張據爭商標中之英文文字占最大比例、「
　　　厭世會社」中文之占比甚低，且二商標字型有別，整體外
      觀及設計風格不同，並不致令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云
      云。惟查，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留存印象
      作為其辨識來源者，係商標圖樣中之顯著部分，此顯著部
      分即屬主要部分，而主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
      或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佐以據爭商標之英文部分意
      義與其中文意義相同或近似，已如前述。因此，兩商標給
      予相關消費者關注或留存觀念者均為「厭世」兩字，是以
      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
      可能會誤認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商品為來自同一來源之系
      列商品，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仍有可能致令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
　⒉兩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間存有高度類似關係：
　　⑴所謂商品類似，係指二個不同的商品，在功能、材料、產
      製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商品類似之判斷
　　　，應綜合該商品各相關因素，以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
      情形為依據。亦即在判斷商品類似與否時，應就衝突商標
      二者之原材料，性質，用途，形狀，零件或成品之關係，
      販賣單位或地點，消費者及通路之一致或近似等，參酌一
      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就商品或服務之各種相關因
      素為審酌。
　　⑵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
　　　；釀麴；種麴；糖果；餅乾；榖製零食；麵包；蛋糕；冰
　　　；冰淇淋」商品，核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43類「咖啡
      館；咖啡廳；酒吧；備辦餐飲；複合式餐廳」部分服務相
      較，後者服務係在調理咖啡、酒精等飲料及中西各式餐食
　　　，供應消費者點餐後飲用及食用之行業，二者均屬與滿足
      消費者飲食需求性質相關之商品及服務，且前者之飲料及
      食品商品亦有透過後者餐飲服務提供予消費者，在滿足消
      費者的需求上，以及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等因素上具有共
      同或關聯之處，如標上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
      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
      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為具有高度類似關係之商品及服務
　　　。又參以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以申請註冊所指
      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主，與實際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無涉
　　　，是原告以據爭商標實際使用於酒吧經營，與系爭商標實
      際使用於地瓜球攤販等情形不同，且經營之地址位置不同
      等等，主張兩者不構成類似云云，並不可採。
　⒊據爭商標具有相當之識別性，且註冊公告在先：
　　⑴據爭商標圖樣與其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並非其商品
      或服務本身之說明文字，亦無直接關係，應具有相當之識
      別性。又相較於系爭商標係於110年3月22日申請註冊，據
      爭商標早於107年11月15日即申請註冊，並於108年7月16
      日註冊公告（乙證3之申請卷第11頁），故據爭商標之申
      請及獲准註冊均早於系爭商標，本於我國所採取之商標註
      冊主義及先申請主義，自應賦予據爭商標較大之保護。
　　⑵觀諸原告所提甲證1至20之行銷使用證據。其中甲證6之厭
      世商標飲品照片、甲證14之掃街合影照片、甲證15之厭世
      商標IG、FB、抖音等社群平台資訊、甲證16之Google Map
      資訊，均無顯示日期；又甲證1之110年1月7日「高雄自由
      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2之110年3月21日
      「高應大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3之112年
      7月1日「高雄建興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
      4之113年1月15日「台中新一點利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
      營業照片、甲證5之110年10月12日厭世商標商品包裝袋採
      購證明、甲證7之111年12月13日及112年12月28日厭世商
      標飲品包裝採購證明、甲證8之112年4月10日部落客「高
      雄美食同好會」專文介紹、甲證9之113年4月15日「台灣
      旅行趣」網站專文介紹、甲證10之112年8月聖宏昇國際行
      銷公司付款證明及廣告投放效果、甲證11之「輕軌成圓圓
      形市集活動」受邀及參與照片、甲證12之113年8月4日之
      「保時捷市集活動」受邀及參與照片、甲證13之110年6月
      29日高雄市議員官方臉書帳號專文、甲證17之Uber eat平
      台銷售額資訊、甲證18之108年9月7日至110年2月13日之
      攤位照片、甲證19之110年4月10日至112年1月1日之
　　　Google Map評論、甲證20之110年5月8日至112年5月9日之
      IG評論截圖等資料，其等日期或晚於據爭商標申請日，或
      非系爭商標之實際使用證據，均無從作為據爭商標公告前
　　　，系爭商標業經原告行銷推廣而較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並
      得作為區辨兩者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
　⒋系爭商標之註冊並非善意：
　　依參加人於評定階段所提108年8月11日之Youtube頻道資料
    及對話紀錄截圖（乙證1第23至24頁），可知參加人前以「
　　厭世甜點店」名稱開設Youtube頻道，嗣於108年8月11日，
    原告曾私訊參加人表示看過該頻道並將以「厭世地瓜球」做
    為店名，足見原告於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前應係知悉參加人有
    使用據爭商標之「厭世」文字作為商標並使用於甜點等商品
    之情形，堪認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出於善意。
　⒌綜上衡酌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均為「厭世」
    且近似程度高，而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間亦存在高度類似
    關係，據爭商標之申請註冊均早於系爭商標實際使用，且原
    告於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前已知悉參加人有使用「厭世」等文
    字作為商標使用之情形，足認客觀上系爭商標有使相關消費
    者誤認系爭商標之商品與據爭商標之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
    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
    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故具有商
    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之情形。
(三)原處分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⒈按商標評定制度，在於賦予利害關係人對於提出商標申請後
    核准註冊的商標，如認為有商標法規定不得註冊的情形，而
    影響其法律上的權益時，有提出爭議的機會，藉以保障商標
    權及消費者利益，並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又按商標法既規定
    商標註冊後之評定制度，則商標註冊人自應知商標註冊後，
    如經發現註冊之商標有不得註冊情形，有遭評定為無效可能
　　，自難主張信賴利益（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28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在系爭商標申請階段，被告曾於110年10月19日以
    (110)慧商40330字第11091133810號函援引據爭商標，為核
    駁先行通知（本院卷第53至54頁），原告遵循函文意旨減縮
    其指定商品範圍後（乙證2第10頁背面），方經被告准予註
    冊登記，故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云云。惟商標評定制度既係商
    標申請註冊獲准後之救濟制度，兩制度係採取不同的審查要
    件及方式，亦即系爭商標之註冊究有無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
    1項第10款規定，尚無從於商標申請註冊階段即得判斷，是
    系爭商標既有前述不得註冊之情事，參加人請求評定其註冊
    為無效，原告自無信賴利益保護可言。況本件原告於申請註
    冊前已知悉參加人有使用「厭世」等文字作為商標使用之情
    形，已如前述，足見其主張受有信賴利益保護，並不可採
　　。
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如附表所示第30類商品之註
    冊，因有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且原處分
    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從而，被告所為原處分即依參加人
    之申請評定而撤銷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該第30類商品部分之
    註冊，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仍執
    前詞，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沒有影響，無逐一論述的必
    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
    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商訴字第48號
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家埄 
訴訟代理人  孟欣達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李崑宇
參  加  人  皮斯卡克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鈺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評定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29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於民國110年3月22日以「厭世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被告所公告商品及服務分類第30類「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釀麴；種麴；糖果；餅乾；穀製零食；麵包；蛋糕；冰；冰淇淋」及第32類「汽水；果汁；礦泉水；清涼飲料；製飲料用糖漿」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審查，核准列為註冊第0219808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
(二)嗣參加人於111年6月24日以系爭商標指定於全部商品之註冊有違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11及12款規定，申請評定，復於同年8月10日減縮評定聲明為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予撤銷，並追加主張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案經被告審查，認系爭商標指定於第30類商品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適用（至有無同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第30條第1項第11、12款則未予審究），以113年1月17日中台評字第1110060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3年6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296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訴訟。又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倘認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如附表所示註冊第02000194號商標，下稱據爭商標）不構成近似。由於據爭商標中之「會社
　　」乙詞顯非我國之慣用語，於我國法制上更無會社之法律規範存在，「會社」本身即應具有一定之識別性，用以給予相關消費者日系之印象，非單純表現經營型態之說明，故據爭商標應以「厭世會社」為其中文字主要識別部分。另據爭商標之整體構圖係以「The Misanthrope Society」英文字佔最大比例，相較之下，「厭世會社」中文則排列於前開英文字之下方，所佔整體構圖之比例甚低，系爭商標則以「厭世
　　」中文為主要構圖元素。又據爭商標之字體係以西洋鋼筆書法創作，筆法較輕鬆隨興，系爭商標則為中式水墨書法之創作，筆勢雄渾遒勁，兩者外觀及設計風格迥異，不致令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另據爭商標實際使用於酒吧經營，系爭商標實際使用於地瓜球攤販，且兩者之經營地址位置分屬南北二地，營業型式、來店客群屬性、提供餐點均不同，消費價格落差大，設計風格及主視覺迥異，並不會致消費者實際混淆誤認之虞。
(二)系爭商標業經原告長期廣泛行銷使用於其指定商品，已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應給予較大之保護。又原告申請系爭商標時，被告已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慧商40330字第11091133810號函援引據爭商標為核駁先行通知，原告遵循該函意旨減縮指定商品範圍後，方經被告准予註冊登記。是以原告自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且原告使用系爭商標迄今，規模仍不斷成長中，除既有加盟店外，仍有許多欲加盟者正積極洽談中
　　，原告亦有增加直營店之計畫，如予以撤銷系爭商標，實將對原告造成過大之損害。
(三)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據爭商標固為中外文組成之商標，然其主要識別部分之中文「厭世會社」，為我國消費者極為熟悉之文字，通常會先予唸讀。按「會社」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資料
　　，係日本所稱商業公司或我國舊時指社會團體組織，亦為表示商標權人事業結合體、營業組織或事業性質業務種類的文字，不具有識別性，故系爭商標主要識別部分為「厭世」文字，與系爭商標在外觀、讀音上皆有雷同之處。又據爭商標中之「The Misanthrope Society」英文有「厭世者社會」之意涵，與據爭商標之中文相對應，其與系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厭世」文字，觀念上均有傳達「厭惡俗世，脫離塵囂」、「去世、死亡」、「出醜」意思，觀念上相互對應。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或交易時連貫唱呼之際，兩商標間於外觀、觀念及讀音上均有近似之處，可能會誤認二者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構成近似程度不低之商標。
(二)原告雖主張兩商標之實際使用商品或服務不同，惟按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以申請註冊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主，與實際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無涉。又系爭商標所指定使用於第30類之「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釀麴；種麴
　　；糖果；餅乾；榖製零食；麵包；蛋糕；冰；冰淇淋」商品
　　，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43類之「咖啡館；咖啡廳；酒吧
　　；備辦餐飲；複合式餐廳」部分服務相較，後者服務係在調理咖啡、酒精等飲料及中西各式餐食，供應消費者點叫後飲用及食用之行業，二者均屬與滿足消費者飲食需求相關之商品及服務，且前者飲料及食品商品亦有透過後者餐飲服務提供予消費者，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及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上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為具相當類似關係之商品及服務。
(三)依原告所提廣泛使用證據資料，其中甲證1、2、13、18至20
　　，雖可見原告將系爭商標標示於攤位銷售地瓜球商品，惟該資料皆非商標權人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日前，將系爭商標使用於指定第30類商品，無從證明系爭商標之相關消費者熟悉程度，甚有部分原告招牌上有寫到「Misanthrope」與據爭商標之近似程度更高。至其餘事證或非實際行銷使用事證、或未顯示日期、或日期在系爭商標註冊日（111年1月16日）後，均無法作為系爭商標較為相關消費者熟悉之證據。是原告以近似程度不低之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前開商品
　　，自仍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不因其實際銷售地瓜球商品而有影響。
(四)又在商標申請階段所為減縮考量與本案商標評定之審查方式不同，在類似階段可能無法知道市場上情況或兩造之間有什麼關係等，必須要透過評定案的爭議制度來看系爭商標後續有無不得註冊的問題，自不能如原告主張因被告有發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即認其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基礎。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一)本件申請評定原因係因參加人申請「厭世甜點店」商標時，發現已經有系爭商標存在致無法申請註冊，先前雖已有很多「厭世」相關商標註冊，但僅有系爭商標涵蓋很大的指定使用商品範圍，本不應該核准其註冊。又參加人早於108年1月即使用「厭世甜點店」作為頻道名稱，且知名度大到原告申請系爭商標時先以私訊聯絡表示想要使用「厭世地瓜球」商標，結果卻遭原告惡意先申請註冊，導致參加人無法申請註冊「厭世甜點店」商標。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爭點：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附表所示第30類商品，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情形，而不得註冊？
六、本院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
　⒈按評定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商標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規定，同法第50條、第62條定有明文。系爭商標係於110年3月22日申請註冊，經被告於111年1月16日核准註冊公告，故系爭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以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4日施行之商標法（
　　下逕稱商標法）為斷。
　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且非顯屬不當者，不在此限。
　　」。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易言之，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二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應參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等等，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二)系爭商標具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不得註冊情形：
　⒈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近似程度高：
    ⑴系爭商標圖樣主要識別部分即為「厭世」中文，據爭商標固為中、外文組成之商標，然因我國通用文字為中文，一般消費者通常就較為熟悉之中文文字會先予唸讀，故據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即其中文「厭世會社」。又因「會社
　　　」一詞，係指表示事業結合體、營業組織或事業性質/業務種類的文字，不具有識別性，此有被告所公告「無須聲明不專用例示事項」節本可參（乙證1即評定卷第132頁）
　　　，是其通常吸引消費者關注及留存印象者為「厭世」兩字與系爭商標文字相同。而「厭世」中文，具有「厭惡俗世
　　　」、「死亡」、「出醜」之意思（乙證1第129頁）；另據爭商標中之英文「The Misanthrope Society」其中「The Misanthrope」中文翻譯為「厭世者」或「不願與人往來
　　　」（乙證1第127頁），整體譯為「厭世者社會」意思，核與其中文「厭世」意義相同或近似，故據爭商標與系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其讀音、觀念及意義上均具有高度近似
　　　，兩者為近似程度高之商標。
　　⑵原告雖以前詞主張據爭商標中之英文文字占最大比例、「
　　　厭世會社」中文之占比甚低，且二商標字型有別，整體外觀及設計風格不同，並不致令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云云。惟查，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留存印象作為其辨識來源者，係商標圖樣中之顯著部分，此顯著部分即屬主要部分，而主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佐以據爭商標之英文部分意義與其中文意義相同或近似，已如前述。因此，兩商標給予相關消費者關注或留存觀念者均為「厭世」兩字，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誤認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商品為來自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仍有可能致令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
　⒉兩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間存有高度類似關係：
　　⑴所謂商品類似，係指二個不同的商品，在功能、材料、產製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商品類似之判斷
　　　，應綜合該商品各相關因素，以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為依據。亦即在判斷商品類似與否時，應就衝突商標二者之原材料，性質，用途，形狀，零件或成品之關係，販賣單位或地點，消費者及通路之一致或近似等，參酌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就商品或服務之各種相關因素為審酌。
　　⑵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
　　　；釀麴；種麴；糖果；餅乾；榖製零食；麵包；蛋糕；冰
　　　；冰淇淋」商品，核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43類「咖啡館；咖啡廳；酒吧；備辦餐飲；複合式餐廳」部分服務相較，後者服務係在調理咖啡、酒精等飲料及中西各式餐食
　　　，供應消費者點餐後飲用及食用之行業，二者均屬與滿足消費者飲食需求性質相關之商品及服務，且前者之飲料及食品商品亦有透過後者餐飲服務提供予消費者，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上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為具有高度類似關係之商品及服務
　　　。又參以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以申請註冊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主，與實際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無涉
　　　，是原告以據爭商標實際使用於酒吧經營，與系爭商標實際使用於地瓜球攤販等情形不同，且經營之地址位置不同等等，主張兩者不構成類似云云，並不可採。
　⒊據爭商標具有相當之識別性，且註冊公告在先：
　　⑴據爭商標圖樣與其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並非其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文字，亦無直接關係，應具有相當之識別性。又相較於系爭商標係於110年3月22日申請註冊，據爭商標早於107年11月15日即申請註冊，並於108年7月16日註冊公告（乙證3之申請卷第11頁），故據爭商標之申請及獲准註冊均早於系爭商標，本於我國所採取之商標註冊主義及先申請主義，自應賦予據爭商標較大之保護。
　　⑵觀諸原告所提甲證1至20之行銷使用證據。其中甲證6之厭世商標飲品照片、甲證14之掃街合影照片、甲證15之厭世商標IG、FB、抖音等社群平台資訊、甲證16之Google Map資訊，均無顯示日期；又甲證1之110年1月7日「高雄自由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2之110年3月21日「高應大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3之112年7月1日「高雄建興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4之113年1月15日「台中新一點利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5之110年10月12日厭世商標商品包裝袋採購證明、甲證7之111年12月13日及112年12月28日厭世商標飲品包裝採購證明、甲證8之112年4月10日部落客「高雄美食同好會」專文介紹、甲證9之113年4月15日「台灣旅行趣」網站專文介紹、甲證10之112年8月聖宏昇國際行銷公司付款證明及廣告投放效果、甲證11之「輕軌成圓圓形市集活動」受邀及參與照片、甲證12之113年8月4日之「保時捷市集活動」受邀及參與照片、甲證13之110年6月29日高雄市議員官方臉書帳號專文、甲證17之Uber eat平台銷售額資訊、甲證18之108年9月7日至110年2月13日之攤位照片、甲證19之110年4月10日至112年1月1日之
　　　Google Map評論、甲證20之110年5月8日至112年5月9日之IG評論截圖等資料，其等日期或晚於據爭商標申請日，或非系爭商標之實際使用證據，均無從作為據爭商標公告前
　　　，系爭商標業經原告行銷推廣而較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並得作為區辨兩者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
　⒋系爭商標之註冊並非善意：
　　依參加人於評定階段所提108年8月11日之Youtube頻道資料及對話紀錄截圖（乙證1第23至24頁），可知參加人前以「
　　厭世甜點店」名稱開設Youtube頻道，嗣於108年8月11日，原告曾私訊參加人表示看過該頻道並將以「厭世地瓜球」做為店名，足見原告於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前應係知悉參加人有使用據爭商標之「厭世」文字作為商標並使用於甜點等商品之情形，堪認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出於善意。
　⒌綜上衡酌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均為「厭世」且近似程度高，而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間亦存在高度類似關係，據爭商標之申請註冊均早於系爭商標實際使用，且原告於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前已知悉參加人有使用「厭世」等文字作為商標使用之情形，足認客觀上系爭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系爭商標之商品與據爭商標之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故具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之情形。
(三)原處分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⒈按商標評定制度，在於賦予利害關係人對於提出商標申請後核准註冊的商標，如認為有商標法規定不得註冊的情形，而影響其法律上的權益時，有提出爭議的機會，藉以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並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又按商標法既規定商標註冊後之評定制度，則商標註冊人自應知商標註冊後，如經發現註冊之商標有不得註冊情形，有遭評定為無效可能
　　，自難主張信賴利益（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在系爭商標申請階段，被告曾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慧商40330字第11091133810號函援引據爭商標，為核駁先行通知（本院卷第53至54頁），原告遵循函文意旨減縮其指定商品範圍後（乙證2第10頁背面），方經被告准予註冊登記，故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云云。惟商標評定制度既係商標申請註冊獲准後之救濟制度，兩制度係採取不同的審查要件及方式，亦即系爭商標之註冊究有無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尚無從於商標申請註冊階段即得判斷，是系爭商標既有前述不得註冊之情事，參加人請求評定其註冊為無效，原告自無信賴利益保護可言。況本件原告於申請註冊前已知悉參加人有使用「厭世」等文字作為商標使用之情形，已如前述，足見其主張受有信賴利益保護，並不可採
　　。
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如附表所示第30類商品之註冊，因有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且原處分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從而，被告所為原處分即依參加人之申請評定而撤銷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該第30類商品部分之註冊，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沒有影響，無逐一論述的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商訴字第48號
民國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家埄 
訴訟代理人  孟欣達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李崑宇
參  加  人  皮斯卡克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鈺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評定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296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於民國110年3月22日以「厭世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被告所公告商品及服務分類第30類「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釀麴；種麴；糖果；餅乾；穀製零食；麵包；蛋糕；冰；冰淇淋」及第32類「汽水；果汁；礦泉水；清涼飲料；製飲料用糖漿」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審查，核准列為註冊第02198080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
(二)嗣參加人於111年6月24日以系爭商標指定於全部商品之註冊有違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11及12款規定，申請評定，復於同年8月10日減縮評定聲明為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予撤銷，並追加主張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案經被告審查，認系爭商標指定於第30類商品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適用（至有無同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第30條第1項第11、12款則未予審究），以113年1月17日中台評字第1110060號商標評定書，為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商品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3年6月6日經法字第11317302960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後，向本院提起訴訟。又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倘認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如附表所示註冊第02000194號商標，下稱據爭商標）不構成近似。由於據爭商標中之「會社
　　」乙詞顯非我國之慣用語，於我國法制上更無會社之法律規範存在，「會社」本身即應具有一定之識別性，用以給予相關消費者日系之印象，非單純表現經營型態之說明，故據爭商標應以「厭世會社」為其中文字主要識別部分。另據爭商標之整體構圖係以「The Misanthrope Society」英文字佔最大比例，相較之下，「厭世會社」中文則排列於前開英文字之下方，所佔整體構圖之比例甚低，系爭商標則以「厭世
　　」中文為主要構圖元素。又據爭商標之字體係以西洋鋼筆書法創作，筆法較輕鬆隨興，系爭商標則為中式水墨書法之創作，筆勢雄渾遒勁，兩者外觀及設計風格迥異，不致令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另據爭商標實際使用於酒吧經營，系爭商標實際使用於地瓜球攤販，且兩者之經營地址位置分屬南北二地，營業型式、來店客群屬性、提供餐點均不同，消費價格落差大，設計風格及主視覺迥異，並不會致消費者實際混淆誤認之虞。
(二)系爭商標業經原告長期廣泛行銷使用於其指定商品，已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應給予較大之保護。又原告申請系爭商標時，被告已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慧商40330字第11091133810號函援引據爭商標為核駁先行通知，原告遵循該函意旨減縮指定商品範圍後，方經被告准予註冊登記。是以原告自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且原告使用系爭商標迄今，規模仍不斷成長中，除既有加盟店外，仍有許多欲加盟者正積極洽談中
　　，原告亦有增加直營店之計畫，如予以撤銷系爭商標，實將對原告造成過大之損害。
(三)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據爭商標固為中外文組成之商標，然其主要識別部分之中文「厭世會社」，為我國消費者極為熟悉之文字，通常會先予唸讀。按「會社」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資料
　　，係日本所稱商業公司或我國舊時指社會團體組織，亦為表示商標權人事業結合體、營業組織或事業性質業務種類的文字，不具有識別性，故系爭商標主要識別部分為「厭世」文字，與系爭商標在外觀、讀音上皆有雷同之處。又據爭商標中之「The Misanthrope Society」英文有「厭世者社會」之意涵，與據爭商標之中文相對應，其與系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厭世」文字，觀念上均有傳達「厭惡俗世，脫離塵囂」、「去世、死亡」、「出醜」意思，觀念上相互對應。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或交易時連貫唱呼之際，兩商標間於外觀、觀念及讀音上均有近似之處，可能會誤認二者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構成近似程度不低之商標。
(二)原告雖主張兩商標之實際使用商品或服務不同，惟按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以申請註冊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主，與實際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無涉。又系爭商標所指定使用於第30類之「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釀麴；種麴
　　；糖果；餅乾；榖製零食；麵包；蛋糕；冰；冰淇淋」商品
　　，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43類之「咖啡館；咖啡廳；酒吧
　　；備辦餐飲；複合式餐廳」部分服務相較，後者服務係在調理咖啡、酒精等飲料及中西各式餐食，供應消費者點叫後飲用及食用之行業，二者均屬與滿足消費者飲食需求相關之商品及服務，且前者飲料及食品商品亦有透過後者餐飲服務提供予消費者，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及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上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為具相當類似關係之商品及服務。
(三)依原告所提廣泛使用證據資料，其中甲證1、2、13、18至20
　　，雖可見原告將系爭商標標示於攤位銷售地瓜球商品，惟該資料皆非商標權人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日前，將系爭商標使用於指定第30類商品，無從證明系爭商標之相關消費者熟悉程度，甚有部分原告招牌上有寫到「Misanthrope」與據爭商標之近似程度更高。至其餘事證或非實際行銷使用事證、或未顯示日期、或日期在系爭商標註冊日（111年1月16日）後，均無法作為系爭商標較為相關消費者熟悉之證據。是原告以近似程度不低之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前開商品
　　，自仍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不因其實際銷售地瓜球商品而有影響。
(四)又在商標申請階段所為減縮考量與本案商標評定之審查方式不同，在類似階段可能無法知道市場上情況或兩造之間有什麼關係等，必須要透過評定案的爭議制度來看系爭商標後續有無不得註冊的問題，自不能如原告主張因被告有發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即認其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基礎。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一)本件申請評定原因係因參加人申請「厭世甜點店」商標時，發現已經有系爭商標存在致無法申請註冊，先前雖已有很多「厭世」相關商標註冊，但僅有系爭商標涵蓋很大的指定使用商品範圍，本不應該核准其註冊。又參加人早於108年1月即使用「厭世甜點店」作為頻道名稱，且知名度大到原告申請系爭商標時先以私訊聯絡表示想要使用「厭世地瓜球」商標，結果卻遭原告惡意先申請註冊，導致參加人無法申請註冊「厭世甜點店」商標。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爭點：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附表所示第30類商品，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情形，而不得註冊？
六、本院判斷：
(一)應適用之法令：
　⒈按評定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商標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規定，同法第50條、第62條定有明文。系爭商標係於110年3月22日申請註冊，經被告於111年1月16日核准註冊公告，故系爭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以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4日施行之商標法（
　　下逕稱商標法）為斷。
　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且非顯屬不當者，不在此限。
　　」。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易言之，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二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應參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等等，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二)系爭商標具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不得註冊情形：
　⒈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近似程度高：
    ⑴系爭商標圖樣主要識別部分即為「厭世」中文，據爭商標固為中、外文組成之商標，然因我國通用文字為中文，一般消費者通常就較為熟悉之中文文字會先予唸讀，故據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即其中文「厭世會社」。又因「會社
　　　」一詞，係指表示事業結合體、營業組織或事業性質/業務種類的文字，不具有識別性，此有被告所公告「無須聲明不專用例示事項」節本可參（乙證1即評定卷第132頁）
　　　，是其通常吸引消費者關注及留存印象者為「厭世」兩字與系爭商標文字相同。而「厭世」中文，具有「厭惡俗世
　　　」、「死亡」、「出醜」之意思（乙證1第129頁）；另據爭商標中之英文「The Misanthrope Society」其中「The Misanthrope」中文翻譯為「厭世者」或「不願與人往來
　　　」（乙證1第127頁），整體譯為「厭世者社會」意思，核與其中文「厭世」意義相同或近似，故據爭商標與系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其讀音、觀念及意義上均具有高度近似
　　　，兩者為近似程度高之商標。
　　⑵原告雖以前詞主張據爭商標中之英文文字占最大比例、「
　　　厭世會社」中文之占比甚低，且二商標字型有別，整體外觀及設計風格不同，並不致令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云云。惟查，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留存印象作為其辨識來源者，係商標圖樣中之顯著部分，此顯著部分即屬主要部分，而主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的整體印象，佐以據爭商標之英文部分意義與其中文意義相同或近似，已如前述。因此，兩商標給予相關消費者關注或留存觀念者均為「厭世」兩字，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誤認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商品為來自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仍有可能致令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
　⒉兩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間存有高度類似關係：
　　⑴所謂商品類似，係指二個不同的商品，在功能、材料、產製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商品類似之判斷
　　　，應綜合該商品各相關因素，以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為依據。亦即在判斷商品類似與否時，應就衝突商標二者之原材料，性質，用途，形狀，零件或成品之關係，販賣單位或地點，消費者及通路之一致或近似等，參酌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就商品或服務之各種相關因素為審酌。
　　⑵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0類「茶包；冰茶；茶飲料；酵母
　　　；釀麴；種麴；糖果；餅乾；榖製零食；麵包；蛋糕；冰
　　　；冰淇淋」商品，核與據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43類「咖啡館；咖啡廳；酒吧；備辦餐飲；複合式餐廳」部分服務相較，後者服務係在調理咖啡、酒精等飲料及中西各式餐食
　　　，供應消費者點餐後飲用及食用之行業，二者均屬與滿足消費者飲食需求性質相關之商品及服務，且前者之飲料及食品商品亦有透過後者餐飲服務提供予消費者，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上相同或近似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為具有高度類似關係之商品及服務
　　　。又參以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之判斷，係以申請註冊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主，與實際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無涉
　　　，是原告以據爭商標實際使用於酒吧經營，與系爭商標實際使用於地瓜球攤販等情形不同，且經營之地址位置不同等等，主張兩者不構成類似云云，並不可採。
　⒊據爭商標具有相當之識別性，且註冊公告在先：
　　⑴據爭商標圖樣與其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並非其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文字，亦無直接關係，應具有相當之識別性。又相較於系爭商標係於110年3月22日申請註冊，據爭商標早於107年11月15日即申請註冊，並於108年7月16日註冊公告（乙證3之申請卷第11頁），故據爭商標之申請及獲准註冊均早於系爭商標，本於我國所採取之商標註冊主義及先申請主義，自應賦予據爭商標較大之保護。
　　⑵觀諸原告所提甲證1至20之行銷使用證據。其中甲證6之厭世商標飲品照片、甲證14之掃街合影照片、甲證15之厭世商標IG、FB、抖音等社群平台資訊、甲證16之Google Map資訊，均無顯示日期；又甲證1之110年1月7日「高雄自由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2之110年3月21日「高應大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3之112年7月1日「高雄建興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4之113年1月15日「台中新一點利加盟店」加盟合約書及營業照片、甲證5之110年10月12日厭世商標商品包裝袋採購證明、甲證7之111年12月13日及112年12月28日厭世商標飲品包裝採購證明、甲證8之112年4月10日部落客「高雄美食同好會」專文介紹、甲證9之113年4月15日「台灣旅行趣」網站專文介紹、甲證10之112年8月聖宏昇國際行銷公司付款證明及廣告投放效果、甲證11之「輕軌成圓圓形市集活動」受邀及參與照片、甲證12之113年8月4日之「保時捷市集活動」受邀及參與照片、甲證13之110年6月29日高雄市議員官方臉書帳號專文、甲證17之Uber eat平台銷售額資訊、甲證18之108年9月7日至110年2月13日之攤位照片、甲證19之110年4月10日至112年1月1日之
　　　Google Map評論、甲證20之110年5月8日至112年5月9日之IG評論截圖等資料，其等日期或晚於據爭商標申請日，或非系爭商標之實際使用證據，均無從作為據爭商標公告前
　　　，系爭商標業經原告行銷推廣而較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並得作為區辨兩者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商標。
　⒋系爭商標之註冊並非善意：
　　依參加人於評定階段所提108年8月11日之Youtube頻道資料及對話紀錄截圖（乙證1第23至24頁），可知參加人前以「
　　厭世甜點店」名稱開設Youtube頻道，嗣於108年8月11日，原告曾私訊參加人表示看過該頻道並將以「厭世地瓜球」做為店名，足見原告於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前應係知悉參加人有使用據爭商標之「厭世」文字作為商標並使用於甜點等商品之情形，堪認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出於善意。
　⒌綜上衡酌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之主要識別部分均為「厭世」且近似程度高，而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間亦存在高度類似關係，據爭商標之申請註冊均早於系爭商標實際使用，且原告於申請系爭商標註冊前已知悉參加人有使用「厭世」等文字作為商標使用之情形，足認客觀上系爭商標有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系爭商標之商品與據爭商標之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故具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本文規定之情形。
(三)原處分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⒈按商標評定制度，在於賦予利害關係人對於提出商標申請後核准註冊的商標，如認為有商標法規定不得註冊的情形，而影響其法律上的權益時，有提出爭議的機會，藉以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並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又按商標法既規定商標註冊後之評定制度，則商標註冊人自應知商標註冊後，如經發現註冊之商標有不得註冊情形，有遭評定為無效可能
　　，自難主張信賴利益（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在系爭商標申請階段，被告曾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慧商40330字第11091133810號函援引據爭商標，為核駁先行通知（本院卷第53至54頁），原告遵循函文意旨減縮其指定商品範圍後（乙證2第10頁背面），方經被告准予註冊登記，故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云云。惟商標評定制度既係商標申請註冊獲准後之救濟制度，兩制度係採取不同的審查要件及方式，亦即系爭商標之註冊究有無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尚無從於商標申請註冊階段即得判斷，是系爭商標既有前述不得註冊之情事，參加人請求評定其註冊為無效，原告自無信賴利益保護可言。況本件原告於申請註冊前已知悉參加人有使用「厭世」等文字作為商標使用之情形，已如前述，足見其主張受有信賴利益保護，並不可採
　　。
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如附表所示第30類商品之註冊，因有違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且原處分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從而，被告所為原處分即依參加人之申請評定而撤銷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該第30類商品部分之註冊，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沒有影響，無逐一論述的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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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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